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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世紀末東方發生的一場制度性巨變 
 

中國是東方文明古國，也是文化傳統惟一不曾中

斷的文明古國。生活在中國這塊廣袤土地上的多元一

體民族群體，曾經為人類文明演進作出過巨大貢獻，

然而 19 世紀 40 年代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卻成為國際列

強征服、欺凌的主要對象。進入 20 世紀後的一百年

來，以辛亥革命為標誌，中國人民全面加速覺醒、奮

進過程。1911 年之後，孫中山嘗試建立五權憲政共和

新制度，1949 年中國共產黨歷經 28 年艱苦奮鬥建立

了主權完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實行符合國情的社

會主義制度。在繼承毛澤東、周恩來等第一代國家領

導人探索國家自主發展經驗基礎上，20 世紀 70-80 年

代之交，鄧小平及其創新思想體系指引中國人民進入

改革開放、民族偉大復興歷史新時期，當代中國已經

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健康發

展之路。在這樣全新形勢下，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

澳門問題順利地在世紀之交得到合理解決，當然是水

到渠成。 
香港問題、澳門問題本是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

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建國之初中國政府未有急於對其

加以解決，這是基於當時國內、國際形勢，全面權衡

利弊的科學考量。20 世紀末國內國際形勢都發生深刻

變化，及時解決香港、澳門回歸問題的條件完全成

熟，中國政府明智地用“一國兩制”這樣體現最高政

治智慧的模式加以合理解決，從而不僅展示了以求同

存異、互利共贏思維化解歷史爭端的科學性、創造性

新經驗，同時也開啟了單一制國家內局部特殊地區實

行特殊制度的嶄新發展模式。 
 
 
 

二、基本法──中國憲政發展的創新成果 
 

成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

政區實行不同於國家主體部份的社會制度，這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種特別授權，也是中國憲政

發展的一大創新。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段，在中

英、中葡政府先後簽署關於香港問題、澳門問題的聯

合聲明，確認中國政府將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和 1999
年 12 月 20 日分別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之後，

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啟

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兩部根本大

法──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兩部基本法分別歷經四年

半的漫長過程、反覆諮詢廣泛聽取民意，先後於 1990
年 4 月 4 日和 1993 年 3 月 31 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正式通過。這清晰地表明： 

○1 基本法從完成立法程序到正式生效分別有長

達 7 年 3 個月和 6 年 8 個月的提前量，充分顯示中國

政府正確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決心和誠意，充分顯示

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這項基本國策的堅定性和不可動搖性。 

○2 基本法的母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

為特別行政區的根本大法，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實

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澳門基本方針政策的

實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

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

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

法的規定為依據。”(第 11 條) 
○3 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政

府的授予。中國是傳統的單一制國家。“中華人民共

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

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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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 2 條) 
○4 特別行政區居民權利和自由受到妥善的多重

保障。除憲法保障外，“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澳

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第 4
條)《澳門基本法》第三章以專章 21 個條文作出相應

規範，澳門居民享有的各類政治、人身、經濟與社會

保障等權利多達 30 種以上。此外，《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及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續生效。 

○5 特別行政區實行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

體制，《澳門基本法》第四章以 58 個條文加以具體規

範。這樣設計是基於特別行政區不是獨立政治實體，

因而有利於體現國家主權，有利於確保特區長期繁榮

穩定、長治久安。 

○6 業經香港特別行政區長逾 14 年驗證、澳門特

別行政區 12 年驗證，基本法的保障力度是相當強大

的，“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科學性是顯而易見的，

體現“一國兩制”優越性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可行

的、有競爭力的。 

 

 
三、繁榮穩定的澳門：小劇場大劇目 
 

澳門很小，29.7 平方公里的面積、55 萬人口，這

是典型的微型社會、微型經濟體。澳門特別行政區成

立至今已走完 12 年的健康發展之路。在“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保障下，特區政府和居民懂得並珍惜自身所

處的有利時空，依託特有優勢，揚長避短、自主開發，

並堅持探索創新，已令澳門進入其歷史發展的一個最

好時段：經濟總量成倍擴充、民生明顯改善；人權受

到維護，自由得到保障，制度、體制、機制不斷優化；

社會保持高開放度、高和諧度、高包容度、高寬鬆度，

人們有較高安全感、幸福感。儘管在前進途中難免出

現誤判、不協調，有時還有不同形式的投訴、抗爭，

儘管未來征程還會面對諸多挑戰和不確定性，但無論

對依法施政已初具經驗的特區政府，還是對公民意識

日漸提升的各界居民，恐怕選擇只有一個：沿着“一

國兩制”確定的大方向、大目標，與時俱進，開拓探

索，義無反顧，一往直前。 

“一國兩制”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創新事業，它是

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集中體現；但它不是認識的終

結，也不是實踐的終結。特別行政區是“一國兩制”

事業的有效載體，也是有待進一步發展完善的新鮮事

物，任何把“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看成是一成不

變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的；同理，任何把“一國

兩制”和特別行政區看成是消極被動的事物和現

象，都是沒有根據的。因為“一國兩制”的思想淵源

是求同存異、互利共贏，是知行合一，即堅持理論與

實踐並重，這些屬於認識論領域的探索體現對現代文

明的科學理解，體現東方智慧體系的深度開發。站在

今時今日的澳門，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講，澳門特別

行政區驗證“一國兩制”是成功的，澳門的啟示不僅

對中國深入改革開放、推進兩岸和平統一和民族偉大

復興是積極、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而且對化解當代依

然普遍存在並時有激化的領土領地爭議、民族宗教爭

議、制度與文化模式爭議，也許不無裨益。我們也深

信，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政治、經

濟、文化、社會各領域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儘管面對

的新問題新挑戰還有很多，但澳門的示範功能和特定

價值是不可取代的，小劇場大劇目、小市場大作為的

發展格局，將可以也應該持續延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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